
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企业新型学徒制合作培训协议书 

  

 

甲方：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熙迈（上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关于开展本市企业新型学徒制第三批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为服务上

海产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大局，致力新产业、新技术发展，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高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熙迈（上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本着以加快培养适应产业发展的企

业后备技能人才为宗旨，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

容，以企业为主体，组织企业学徒开展为期 1年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工作。经双方友

好协商，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学徒制培养期限： 

从 2018 年 7 月 5 日起至 2019 年 7月 5日止。 

二．实施的范围和对象： 

1、实施的范围：针对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及相关领域，开展《洁净室检测》、《室内环境

空气治理》、《工业洁净师》、《新风技术与维护》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项目，每个项目分

为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企业内岗位培训两大模块。 

2、培养对象：在 2017 年 7月 1日以后入职并与乙方签订 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且在上

海缴纳社保的新录用员工和新转岗员工（包括外省市户籍从业人员）。 

三. 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 

1、 负责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项目整体的统筹管理，明确项目要求及实施方案，负

责与人保局等上级单位的协调沟通。 

2、 负责组织本项目通知、宣传、负责辅导和培训乙方。指导乙方开展落实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项目，明确培养计划。 

3、 负责项目中技能等级证书培训模块的组织落实，根据乙方报送的学徒人数及项

目种类，负责相应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的报名、培训费预支付、鉴定考核申报、鉴定



费预支付、鉴定考核合格后证书的发放。 

4、 负责与乙方联系、沟通，及时解决乙方在项目实施中的疑问难题。 

5、 负责协助乙方完成学徒企业内岗位培训模块的考核。 

 

（二）乙方： 

1、 按照企业新型学徒制操作办法及本协议要求选派符合条件的学徒参与新型学徒

制培养项目。 

2、 申报参加培养的实际学徒人数    2  人。所有学徒需参加相关工种的技能等级

证书培训及单项岗位培训。 

其中洁净室检测   2 人，工业洁净师  0  人，新风技术与维护   0 人，室内环境

空气治理  0  人。 

3、 负责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明确培养目标、培训内容与期限、鉴定考核办法、

配套证书等内容。负责与学徒签订服务期协定并约定违约条款，一份交至甲方备案。 

4、 负责项目中企业内岗位培训模块的组织落实，为学徒提供企业内培训岗位，制

定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在甲方指导下制定《企业新型学徒制学员培养方案》。 

5、 配合甲方的统筹管理，严格按照编制的培养计划开展培训。 

6、 安排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的统筹和实施，选配优秀技术人员担任带教师傅。 

7、 每月向甲方反馈学徒培训情况并于《企业新型学徒制学员培养方案》作相应记

录和评价。 

8、 按国家和市有关劳动保护规定提供符合国家劳动卫生标准的劳动作业场所，开

展安全教育与管理。 

9、 做好高技能培训的宣传教育工作。 

10、 制定人才培养激励政策，鼓励员工学习技能，提升综合素质。 

四. 经费补贴条件和标准 

1、乙方学徒获得技能等级证书并通过新型学徒制培养项目考核后，甲方一次性

补贴乙方带教费、培训费、管理费共计每学徒 2000 元。甲乙双方各自负责的培训模

块所产生其他的费用由各自支出。 

2、如乙方学徒中途毁约或离职、参加甲方组织的技能等级考试不合格等情况，

造成未在合同约定的培养期限内完成培养项目，乙方则无法获得补贴并需向甲方支付

该学徒参加相关工种的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用。培训费详见培训内容。培训费用等损



失由乙方自行向学徒进行追偿。 

五. 其他约定 

1、 甲方可为乙方带教师傅提供师资培训班学习的途径，提高师资的业务教学水平和能

力。 

六. 违约责任及处理方式 

1、 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非违约方有权终止本合同的执行，并依法要求违

约方赔偿损失。 

2、 如有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上海有管辖权的仲裁部门仲裁或向法

院起诉。 

七.协议解除之情形 

1、 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非违约方有权终止本合同的执行，并可要求违约

方赔偿损失。 

2、 协议有效期内，双方达成一致同意终止协议的。 

3、 任意一方发生任何法律纠纷，继续履行本协议将对本协议其他当事方造成损伤的，

另外一方有权解除协议。 

八. 其他事项 

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2、 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甲方：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乙方（企业）（名称和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2018年   月   日                     2018年   月   日  


